
四川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复议的公司

产品名称 四川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复议的公司

公司名称 河南世耀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融河矩媒
发票:提供

公司地址 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华龙广告二楼

联系电话 13140513661 18338218580

产品详情

       《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书》从形式上包含了申请人名称、联系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姓名、职务，有代理机构的还包括商标代理机构名称、地址，评审请求与法律依据、事实与理由，
以及作为附件的证据材料，具体格式模板可在商标局官网下载。

“评审请求与法律依据”一般表述为：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以×号文驳回或部分驳回申请人“×
”商标注册申请，现依据《商标法》或其相关规定第×条请求贵委员会核准申请人在“×”上使用该商
标的注册申请。

“事实与理由”是说服评审委员会重新考量商标是否予以注册的核心，必然是《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
申请书》的重中之重，本文将结合商标驳回的常见情形一一分析。

《商标法》第十条驳回复审要点

1、诉争商标与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本身不近似。

2、相关公众基于其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不会将诉争商标与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联系在一起。【
适用不熟悉的国外名称，或不熟悉的英译汉名称】

3、诉争商标除了含有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还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作为整体不再与不得作为商标
使用的×标志构成相同或近似。

4、诉争商标与在先核准注册“×”商标近似或为企业字号，诉争商标是对在先商誉的延续，诉争商标的
注册具有合理性，不能因个案审查违反商标审查标准一致性原则。如果驳回诉争商标申请，企业名称或
在先商标也会被禁止，会给申请人的合法利益、合理预期带来不利影响。



《商标法》第十一条驳回复审要点

1、诉争商标整体具有固有显著性。虽然包含不具有显著性的部分，但亦包含具有显著性的突出识别部分
。

2、诉争商标在指定商品或服务上经大量使用已获得显著性。【需提供使用证据】

3、诉争商标与在先核准注册“×”商标构成方式相同，根据审查一致原则及权利人的合理期待，诉争商
标也应当核准注册。

《商标法》第三十条驳回复审要点

1、针对文字商标，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在读音、含义、排列方式、整体构成上存在明显区分，不构成近
似；针对图形商标或组合商标，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在构成要素、显著识别部分、整体外观及呼叫等方
面区别明显，不构成近似。

2、诉争商标显著识别部分为“×”，已在先核准注册并使用的多件商标显著识别部分相同，在先商标的
商誉可延续至诉争商标，不会与引证商标发生混淆误认。

3、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虽属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同一大类，但两者实际使用的小类大不相同
。

4、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未在指定商品或服务类别上全部相同或类似，应保留申请人在“×”等小类。

5、诉争商标为知名品牌或企业字号，已被在先使用多年，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确立了与申请
人之间的唯一对应关系，诉争商标的核准注册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且，诉争商标为申请人
独创，并非借鉴抄袭，并基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而进一步产生了与引证商标的可区分性。

6、引证商标系该商标所有人对申请人有一定知名度未注册商标的恶意抄袭、摹仿和复制，恶意抢注获准
注册的商标不应当成为诉争商标申请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

每一个商标的情况都是不同的，结合商标的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复审要点，在有证据的情况下务必提供
证据，讲事实摆证据才是说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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